附件1

关于申请XXXX充电设施项目

建设补贴的情况说明

XX区（县、市）住建局：

XXXXX充电设施项目位于杭州市XX区（县、市）XXXXXX（项目地址），于202X年XX月XX日在贵局完成项目备案，202X年XX月XX日开工建设，并于202X年XX月XX日组织竣工验收并合格，202X年XX月XX日接入市级平台。截至目前，本项目处于正常运营状态。

我司在杭州市域范围建设并正常运营的充电设施累计功率为XXXXkW。本项目内设置快充设施XX个，慢充设施XX个，总计XX个，充电总功率达XXXXkW，并配置（或未设置）XXX功率专变。

（如有以下情况尚需补充：

1.根据《杭州市新能源电动汽车公共充电设施奖励补贴资金分配实施细则》（杭建地空〔2023〕172号）文件精神，本项目属于XXX（既有小区、高速公路服务区、普通国省道沿线、乡村地区）应用场景；

2.项目内设置了大功率充电设施XX个，其中单枪最大功率达XXkW的有X个，单枪最大功率达XXkW的有X个...共计XXkW;

3.项目采用光伏技术,光伏总装机容量XXkW,占充电站总功率的X%；

4.项目内设置了储能设施，储能设备功率XXkW，为充电站总功率的XX%，储能设备功率和储能电量比为1：X；
5.项目采用无线充电技术，功率XXkW。)
现申请本项目的建设补贴，特此说明。

XXXXXXXXX(单位全称，加盖公章）

申请日期：2023年12月XX日



